附件

张掖市投资项目报建审批事项清单
	序号
	主管部门
	事项名称
	具体内容
	设定依据
	审批部门
	备注

	一、审批事项（25项）

	1
	城乡规划部门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市、县区城乡规划主管部门
	　

	
	
	
	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核心保护范围内拆除历史建筑以外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审批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
	市、县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文物主管部门
	　

	
	
	
	历史建筑实施原址保护审批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
	市、县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文物主管部门
	　

	
	
	
	历史建筑外部修缮装饰、添加设施以及改变历史建筑的结构或者使用性质审批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
	市、县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文物主管部门
	　

	2
	城乡规划部门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市、县区城乡规划主管部门
	　

	3
	城乡规划部门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核发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核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县区城乡规划主管部门
	　

	4
	建设部门
	风景名胜区内建设活动审批
	风景名胜区内建设活动审批
	《风景名胜区条例》
	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
	　

	5
	建设部门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县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序号
	主管部门
	事项名称
	具体内容
	设定依据
	审批部门
	备注

	6
	建设部门
	因工程建设需要拆除、改动、迁移供水、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审核
	因工程建设确需改装、拆除或者迁移城市公共供水设施审批
	《城市供水条例》
	县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拆除、移动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方案审核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
	县区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主管部门
	

	7
	建设部门
	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
	占用、挖掘城市道路审批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县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杆线等设施审批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县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城市桥梁上架设各类市政管线审批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8
	园林部门
	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树木审批
	临时占用城市绿地用地审批
	《城市绿化条例》
	市、县区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
	　

	
	
	
	林木采伐许可证核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
	市、县区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迁移古树、名木审批
	《城市绿化条例》
	县区林业主管部门
	

	9
	国土资源部门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有审批权限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序号
	主管部门
	事项名称
	具体内容
	设定依据
	审批部门
	备注

	10
	环境保护部门
	建设项目（含核与辐射类）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审批
	建设项目（含核与辐射类）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市、县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包括市、县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权限范围内的建设项目和核与辐射类建设项目

	
	
	
	
	
	
	

	11
	发展改革部门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市、县区发展改革部门
	包括工业和信息化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

	
	
	
	
	《公共机构节能条例》
	
	

	
	
	
	
	《甘肃省节约能源条例》
	
	

	12
	水务部门
	水利基建项目初步设计文件审批
	水利基建项目初步设计文件审批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
	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
	　

	
	
	
	
	《水利基本建设投资计划管理暂行办法》（水规计〔2003〕344号）
	
	

	13
	水务部门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报审批管理规定》（水利部令第5号，2005年7月8日予以修改）
	
	

	14
	水务部门
	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审批
	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县区管理工程由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跨县区、跨河流的工程由市州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4〕5号）
	
	


	序号
	主管部门
	事项名称
	具体内容
	设定依据
	审批部门
	备注

	15
	水务部门
	洪水影响评价审批
	洪泛区、蓄滞洪区内建设非防洪项目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
	　

	
	
	
	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审核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含旅游设施项目）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河道主管机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
	
	

	16
	水务部门
	取水许可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审批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
	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或流域管理机构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管理办法》（水利部、国家计委令第15号）
	
	

	
	
	
	取水许可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
	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
	

	17
	林业部门
	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批
	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市、县区林业主管部门
	不跨县区级行政区域的临时占用林地审批由县区林业局审批，跨县区级行政区域的临时占用林地审批由市林业局审批。同时有永久占用和临时占用林地的项目，经有审核权的上级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使用林地后，有关下级林业主管部门才能办理临时占用林地审批手续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
	
	


	序号
	主管部门
	事项名称
	具体内容
	设定依据
	审批部门
	备注

	18
	交通运输部门
	公路建设项目设计审批
	公路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审批、施工图涉及审批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
	县级以上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公路建设市场管理办法》（交通部令2004年第14号，2011年11月30日第一次修改，2015年6月26日第二次修正）
	
	

	19
	交通运输部门
	公路建设项目施工许可
	省道二级及以下、二级及以上农村公路、中型以上桥梁公路建设项目施工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
	市、县区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4〕50号）
	
	

	
	
	
	
	《公路建设市场管理办法》（交通部令2004年第14号，2011年11月30日第一次修改，2015年6月26日第二次修正）
	
	

	
	
	
	
	甘肃省农村公路条例
	
	

	20
	文物部门
	建设工程文物保护和考古许可
	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内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及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核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文物主管部门
	　

	
	
	
	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的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文物主管部门
	

	
	
	
	进行大型基本建设工程前在工程范围内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的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文物主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
	
	

	
	
	
	配合建设工程进行考古发掘的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文物主管部门
	


	序号
	主管部门
	事项名称
	具体内容
	设定依据
	审批部门
	备注

	21
	气象部门
	防雷装置设计审核
	防雷装置设计审核
	《气象灾害防御条例》
	市、县区气象主管机构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
	
	

	
	
	
	
	《甘肃省气象条例》
	
	

	
	
	
	
	《甘肃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
	
	

	22
	公安消防部门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市、县区公安机关消防机构
	　

	
	
	
	
	《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公安部令第119号，2012年7月17日予以修改）
	
	

	23
	国家安全部门
	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设项目审批
	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设项目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
	国家安全机关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
	
	

	24
	民族宗教事务部门
	宗教活动场所内改建或者新建建筑物审批
	宗教活动场所内改建或者新建建筑物审批
	《宗教事务条例》
	市、县区宗教部门
	　

	
	
	
	
	《甘肃省宗教事务条例》
	
	

	25
	人防部门
	人民防空工程建设项目及及易地建设审批
	人民防空工程建设项目及及易地建设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县级及以上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管理规定》（〔2003〕国人防办字第18号）
	
	


	序号
	主管部门
	事项名称
	具体内容
	设定依据
	审批部门
	备注

	二、改为部门间征求意见（2项）

	1
	军队有关部门
	贯彻国防要求
	贯彻国防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
	　
	　

	2
	军队有关部门
	军事设施保护意见
	军事设施保护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实施办法》（国务院、中央军委令第298号）
	
	

	三、涉及安全的强制性评估（4项）

	1
	安监部门
	建设项目安全预评价
	建设项目安全预评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安全监管总局令第36号）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安全监管总局令第45号）
	
	

	2
	国土资源部门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地质灾害防治条例》
	　
	　

	3
	气象部门
	重大规划、重点工程项目气候可行性论证
	重大规划、重点工程项目气候可行性论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
	　
	　

	
	
	
	
	《气象灾害防御条例》
	
	

	
	
	
	
	《甘肃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
	
	

	4
	地震部门
	地震安全性评价
	建设工程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和抗争设防要求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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